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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行政〔2017〕209 号

合肥学院第二课堂活动学分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第二课堂活动对提高大学生的创新意识，加强其知

识应用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具有重要作用。为实现应用型人才培

养目标，鼓励和倡导学生积极参加第二课堂活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第二课堂活动是对第一课堂的有效补充，纳入人才

培养方案。各本科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必须含有紧密围绕学生

知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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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凡我校本、专科学生，在业余时间，均可自愿报名

参加各种类型第二课堂活动。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，需要累计取

得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第二课堂学分数，方可获得毕业证

书。

第二章 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办法

第四条 第二课堂学分的记录、统计工作由各（院）系负责，

并由各专业按照人才培养要求进行学生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工作，

第二课堂学分的审核工作由团委、学生处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

中心等部门协助教务处共同完成，教务处负责第二课堂活动学分

的最终核定。

第五条 第二课堂学分必须通过参加各类科技创新活动、技

能培训、文化艺术与体育活动、社会实践与社团活动等取得，且

围绕本专业的科技创新创业活动学分不得低于第二课堂总学分

的二分之一。

第六条 第二课堂具体学分分配一律参照《合肥学院第二课

堂活动学分实施细则》及《合肥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管

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三章 第二课堂学分认定程序及管理

第七条 每学年前四周，各（院）系受理本部门第二课堂活

动项目申报，申请表盖活动组织单位公章后，文化艺术体育活动

报团委备案，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备

案。凡未经备案的活动，一律不予进行学分及工作量认定。特殊

活动申报可不受时间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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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第二课堂活动结束后，学生应及时向所在（院）系

提交活动成果汇报材料，各（院）系依据《合肥学院第二课堂活

动学分实施细则》，记录并认定相应学分。

第九条每年 10 月中旬（毕业班 3月下旬），各（院）系将

上一学年第二课堂活动进行汇总、公示，并将相关材料加盖系部

公章，报备案部门审核后，报送教务处。教务处在团委、学生处、

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等部门协助下，完成第二课堂学分的核

定工作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学校以前有关第二课堂

活动学分管理的规定同时废止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院行政[2009]5号《合肥学院第二课堂活动学分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
同时废止。

合肥学院

2017 年 8 月 2 日

合肥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7年 8月 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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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合肥学院第二课堂活动学分实施细则

类别 内容 学分 审核要求 审核单位 备注

专业活动、

科技创新、

创业活动

（此类学

分累计不

得少于总

学分的二

分之一）

1.1 各类科技、学科竞

赛
1.5-5

国际、国家、省、行业协会

等各级正规比赛
教务处

国家级（及以上）比赛 5分/项、省部级 4

分/项、行业协会 3分/项、校级 1.5 分/项；

同类同届比赛按参赛最高级别计。

1.2 学术报告、讲座

等
0.5-3

提供 600 字以上的总结体会

及签到表
教务处

每项活动认定 0.5 个学分，此项学分累计

不超过 3分。

1.3 取得专利、发表稿

件（三类以上期刊排

名前三，四类期刊第

一作者）

1-5
专利证书；校报、四类（含）

以上期刊
科研处、教务处

发明专利 5分/项，实用新型 3 分/项，外

观设计 2分/项；三类以上期刊（含）论文

1.5 分/篇、校报及四类期刊 1分/篇。

1.4 参加教师科研课

题 1-2 项目总结报告 教务处
按项目研究时间，每学期认定为 1个学分，

每项课题最多认定 2个学分。

1.5 各级大学生创新

创业

训练计划项目

1-4 项目结题、验收报告
学生处、团委、

教务处

项目负责人按：国家级项目 4分/项、省级

3 分/项、校级 2 分/项；前三参与者减 1

分计。同一项目按参加最高级别计。

1.6 校大学生科技

创新课题
1.5-2 项目结题报告 教务处、团委

每主持一项计 2学分，参与（排名前 3）每

项认定为 1.5 个学分。

文化艺术、

体育活动

（此类学

2.1 参加校内运动会、

省、国家级体育比赛
0.5-3 校运动员 公体部、教务处

国家级（及以上）比赛 3分/项、省部级 2

分/项、市级 1分/项、校级 0.5 分/项；同

类同届比赛按参赛最高级别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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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累计不

超过 3分）
2.2 参加文艺演出、

比赛等
0.5-3

校级演出、比赛，

市级（含）以上演出、比赛
团委、教务处

校级 0.5 分/次、市级（含）以上 1分/次，

省级 2分/次，国家级 3 分/次；同类同届

比赛按参赛最高级别计。

2.3 各类演讲、辩论、

展览、书画、摄影等
0.5-3

校级、市级、省级及以上等各

级正规机构组织的活动
团委、教务处

校级 0.5 分/次、市级 1 分/次，省部级 2

分/次，国家级 3分/次。同类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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